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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服务
补助金客户服务中心
电话
上午�点至下午�点（仅限工作日）

各位

安城市市长 三星 元人
（公章省略）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

由于物价持续上涨，作为支援居民生活和生计的政策，我们将发放����年度应对物价
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�万日元（以下称为“补助金”），并向抚养孩子的家庭每名儿童发
放�万日元（以下称为“子女额外补助”）。
此次，我们已向您的家庭寄送了“确认书”，但截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尚未收到回复。
因此，如您希望领取，请在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（以邮戳上的日期为准）之前寄回确认
书，或者扫描确认书上记载的二维码进行申请。

� 符合补助金条件的家庭（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家庭）
(�) 截至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在安城市有居民登记的家庭
(�)所有家庭成员均免征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。

※不适用于家庭成员中有“外国人且根据租税条约免除居民税者”的情况。
(�) 所有家庭成员均未由“于����年度需缴纳居民税的其他亲属等”扶养

� 发放金额   每户�万日元
� 领取者   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当时的户主
� 子女额外补助

〇 截至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在安城市有居民登记的家庭
〇 子女为上述补助金对象（户主）的家庭成员且在��岁以下的家庭
 （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或之后出生的儿童）
〇 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或之后出生的新生儿也属于补助金

发放对象
〇 属于其他家庭，但由本户主抚养的儿童

※居住在海外的儿童不能领取
〇 收款账户与补助金（�万日元）账户相同。
〇 发放金额   每人�万日元
〇 领取者   符合补助金条件的户主

� 申领方法
请在随附的确认书上填写必要事项，然后使用回信信封寄回。
或者，扫描确认书上记载的二维码申请。

� 其他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下方的咨询服务。
如果确认书因与本通知不符而被退回，请谅解。

请联系补助金客户服务中心
（����-��-����）

关于“����年度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及子女额外补助”的通知


